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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師範學院九三○一次行政會議紀錄 

 

壹、時間：九十三年元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十分 

 

貳、地點：本校第一會議室 

 

參、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陳文正 

 

肆、出席：如簽到簿 

 

伍、宣讀九二二三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裁示：紀錄確定。 

   

陸、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一、本學期（921）期末成績輸送截止日期為 93 年 1 月 27 日，請任課教

師利用「教師資訊系統」上網登錄，不熟悉成績輸入操作之教師可

參考「期末成績輸入操作說明」或與註冊組聯絡（分機 2302）。 

說明：有關期末成績輸入通知及操作說明已於 1 月 9 日請各系助理公

佈並轉知各任課教師，或至本校網頁之教務資訊—教務公告事

項查詢。 

二、請各系所主管轉告貴系教師，本校專任教師提出升等時，得向教務處

出版與學術服務組提出下列補助：著作印製費最高 7000 元，外聘評

論費 3000 元，一人以一級乙次為限。 

 

裁示：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體育室 

一、九十二學年度大專籃球聯賽，本校男籃隊晉入乙級複賽；女籃隊晉入

丙級總決賽。 

二、92 年 12 月 26~28 日在本校舉辦的九十二學年度大專排球聯賽，本校

榮獲男排乙級分組冠軍，晉入乙級複賽。謝謝校長親臨現場為選手

們加油。 

三、九十二年度「足厲害、民俗文化體驗營」，1 月 12~16 日在體育室報



 ２ 

名，2 月 2~6 日在操場與體育館舉行，名額 80 名，請同仁踴躍為您

的子女(國小三至六年級)報名參加。 

四、本校各運動代表隊寒假集訓自 1 月 29 日至 2 月 18 日止熱烈展開。 

五、體適能教室本學期開放至 1 月 15 日止，下學期 2 月 20 日再行開放為

大家服務。 

 

裁示：洽悉。 

 

柒、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奉交下本校研究生張憲銘同學致校長 E-mail 指稱本校現行研究所招生簡

章係以所為單位，建議改以學校為單位，這是很好的意見，案經廠商估送

二張樣張，敬請大家提供意見。 
 

裁示：對於樣張內容文字、排版等如有修正意見或有其他構想，請向教務

處提出。 

 

捌、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園車輛管理辦法第四條之條文，以有效利用學校假日

停車位之使用，如說明，請討論。 

說明：一、本校位於市中心，但交通並非十分便利且校園能規劃之停車空

間相當有限，現有停車格 212 位(含臨時停車位)。本年度總

務處事務組已核發之停車證高達 550 張(含教職員工停車位、

臨時停車位與進修部核發之臨時停車證)，遠超過現有停車格

所能負荷之量，詳細數目請參考附件一。面對學校未來人事

發展遠景，總務處事務組對核發停車證之標準已漸難以掌握。 

二、各單位舉辦各類研習會議或辦理推廣進修班時，與會人員對入

校停車需求尤為殷切，近三個月因活動申請之停車需求達

1150 車次，車次請參考附件一。警衛同仁無法有效分辨入校

者身份，管制尺度難以拿捏。 

三、學自會與學生社團利用假日或夜間舉辦活動，私下邀請校外人

士參予社團活動，未向事務組事先申請以知會警衛。當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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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責管制時，易產生誤會與糾紛。 

四、進修部教學碩士班學生常利用假日開車返校與教授商討研究事

宜，或校友個人研究需利用圖書館查詢資料。因學校未有校

外人士停車辦法，無法提供停車方便。上述人士面對假日校

園停車空位又無法停車，手中抱一大堆書又要冒拖吊之險

時，心中難免會埋怨學校不盡人情且無照顧校友之愛。 

五、建請改善停車管理措施如下： 

（一）先配合年度停車證換發，重新管制教職員工停車證，

每位同仁限申請一張停車證，並發給搖控器乙只（離職

應繳回、遺失應自費申請），請同仁自行控制學校各停

車場柵欄桿，做好個人校園車輛管制及門禁安全管理。 

（二）例假日校外車輛入校停車，實施酌收停車清潔維護費： 

1.例假日校外車輛入校停車，擬收取停車清潔維護費每

小時 30 元。 

2.收費售票請警衛同仁及獎助工讀生協助辦理。 

3.收費時段：國定假日及例假日。 

4.購置收費系統設備乙組，向市政府申請營業稅登記。 

5.推廣大樓地下停車場，例假日原則上不開放。 

6.停車未達半小時不予收費，遺失票計收 240 元。 

（三）校園車輛管理辦法及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二、三）。 

（四）廠商申請臨時停車證，每學期收取清潔維護費 3200 元。 

 

決議：本案暫緩，請繪製交通動線、收費位置平面圖後提下次會議討論。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職員寒暑假彈性上班處理原則案，請討論。 

說明：一、本案前提本校 9223 次擴大行政會議決議由人事室擬訂意見調

查表廣泛徵詢意見後再提會討論。本室業於 92.12.29 草擬意

見調查表以電子郵件方式徵詢全體兼行政職務教師及職員之

意見，並於 93.1.2 回收資料並彙整如附件四。 

 二、茲依贊同意見最多之甲案及同仁所提之其他意見、本室擬處

意見，草擬本校寒暑假期間職員彈性上班處理原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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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請討論。 

三、另 93 年的春節適正值寒假的第一週，為顧及同仁返鄉需求，

在不影響業務正常推動的原則下，擬建議 93.1.19 及 93.1.20

兩日得由同仁申請補休，補休日數，並在寒假可補休五日內

扣除，當否？請討論。 

 

決議：一、本案「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寒暑假期間職員彈性上班處理原則（草

案）」第四點：「（四）……可由職員依事先擬具之補休計劃

申請補休，…….均應照常上班的原則下調整。」修正為「（四）…..
可由職員依事先核定之補休計劃申請補休，…….均應照常上

班的原則下經核定後調整。」本原則修正後通過。 

二、為應業務需要，需調整上班時段之單位得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93 年 1 月 19 日及 93 年 1 月 20 日兩日得由同仁申請補休，補

休日數在寒假可補休五日內扣除。 

四、職員上班時間：上午 8:00~12:00，下午 12:50~17:30 自 93 年 1
月 27 日起實施。 

 

玖、散會 

 
 
 
 

 


